
灵璧县 2023 年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

项目（村卫生室）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概况：

灵璧县 306 个村卫生室、15 个分室全部实行药品零差价

销售。2023 年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项目中央补助资金

（卫生室药品零差率补助）共 533 万元，全年服务人口数

978000 人，资金全部拨付至村卫生室，村卫生室实施国家基

本药物制度行政村的覆盖率为 100%。

二、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：

为严格执行综合医改中关于基本药物制度的要求，做好

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的发放、管理、使用，认真落实药品

零差价销售，确保村卫生室使用的所有药品（中药饮片除外）

实行零差率销售，努力实现患者负担能下降，卫生室收入不

减少、医保基金可承受。根据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巩固和完善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的意见》（皖政办

【2011】61 号）、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<关于进一步加强

村医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>》（皖政办【2011】72 号）文件要



求，将基本药物作为首选药物，基层医疗机构配备、使用基

本药物比例稳步提高，实施基本用药目录药品零差率后，对

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规范用药、安全用药提供了有力

的保障。

三、项目绩效自评开展情况

全县所有村卫生室全部实施药品由卫生院经过平台统

一采购，有卫生院统一管理，定期进行监督检查，确保药品

零差率销售。卫健委按照资金季度预拨、年底考核绩效拨付

的方式进行发放。截止目前，2023 年卫生室药品零差率补助

239.79 万元已拨付到位。

四、项目目标实现情况分析与自评结论

1、指标完成情况及自评结论。国家基本药物补助项目

中央补助资金（卫生室药品零差率补助）上半年已完成。基

层医疗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现全覆盖。乡村医生收

入基本保持稳定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能够持续实施。该项实

施自评为优秀。

2、主要做法：

一是严格实施监督考核，要求卫生院对所有村卫生室药

品零差率执行情况，进行考核，并将考核结果上报卫健委，

对于考核不合格的村卫生室严肃处理，对未严格实行药品零

差率销售的卫生室（站），将在全县进行通报，并扣发药品

零差率补助绩效考核补助费用。



二是对未按时间规定上进行药品零差率考核的乡镇卫

生院，该项补助所发放的资金由乡镇卫生院预算外经费支出。

扣减资金由县卫健委统筹管理，专项用于对其他成绩突出考

评补助对象的补助。

3、存在困难:卫生室药品零差价销售，极大的降低村医

的药品收入，影响了村医的总体收入，降低了村卫生室人员

工资的积极性。

4、工作建议：实施乡村医生基本收入保障机制，大力

推进乡村一体化管理工作开展，在保障乡村医生基本收入不

减少的前提下，才能推动卫生室自觉、主动、全面实施国家

基本药物制度，才能确保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持续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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